
2023年5月14日　星期日 编辑／张红梅　梁成栋 美编／高岳　校对／宜爽 邮箱：fzrbsqb@126.com

□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马金顺

□　本报通讯员 徐祥辉

　　近日，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聚会饮酒引发

的生命权纠纷案件。

　　2022年2月，闫某邀约袁某，袁某又邀约姚某，三人共同前往某烤肉

店小聚。其间，袁某购买了两瓶白酒，三人一起饮用。中途，姚某接来其

妻子宋某，袁某又购买了一瓶白酒。聚会结束后，姚某掏出手机欲结账

时摔倒在地，闫某与宋某一起将其送往医院并垫付了当日的医疗费。经

诊断，姚某患有冠心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住院治疗8天后去世，其亲

属遂诉至法院，要求闫某和袁某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认为，姚某在患有基础疾病的情况下，仍参与共饮白酒，且

未对饮酒量进行有效调节、控制，导致自我保护能力降低，应对死亡

结果承担主要责任；其妻子宋某未尽到提醒、照顾义务，亦负一定责

任；袁某、闫某作为共饮人，未能对姚某因饮酒导致自我保护能力降

低尽到一定的提醒、注意、照顾义务，对其死亡结果应负一定的责任。

基于闫某联系120协助送医并积极支付医疗费等情形，法院判令其承

担3%的责任，扣减垫付的医疗费后承担2.8万元，袁某承担5%的责任

即5.2万元。

　　袁某不服，提起上诉，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

　　法官庭后表示，实践中，在对同饮者的赔偿责任作出认定时，首先

要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再从过错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上进行逐一分

析，将同饮者的安全保障义务限定在合理范围内。

　　法官提醒，聚餐饮酒本是正常的社会活动，但共饮者之间负有相互

注意、提醒、照顾义务，因疏于履行上述义务造成损害后果的，应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身患疾病饮酒身亡
同饮者担次要责任

养宠乱象危害安全 依法饲养合理消费

　　近年来，城乡居民因饲养宠物而引发的争

议、纠纷和诉讼频繁发生，无论是人伤宠物还是

宠物伤人，抑或是在宠物购买、医治和配种过程

中出现的违约和不诚信问题，都会对人们安宁和

谐的生活产生侵扰，对社会秩序和平安社区建设

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有关部门和组织应当把宠物饲养管理

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中，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积极防

范、化解因宠物饲养而引发的纠纷和诉讼。一方

面，社区物业管理组织应当通过制定、落实业主

行为规范和村规民约，引导居民牢固树立依法饲

养宠物的观念，推动形成文明饲养宠物的风尚。

　　另一方面，人民法院应当将诚信友爱、法治

公正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案件裁判中，通

过以案说法警示人们，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及时消除矛盾隐患，尽力避免冲突发生。

　　广大居民也应认识到，在享受饲养宠物带来

的精神慰藉和心灵愉悦的同时，要不断增强管理

宠物的责任心，努力提升驾驭宠物的能力，趋利

避害、防患于未然，共同为构建平安法治社区贡

献力量。

胡勇  

未在朋友圈为单位“打CALL” 能否因此开除员工
□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唐寅

　　

　　陈某自2013年11月16日起在重庆市某妇产医

院从事驾驶员工作，双方签订劳动合同。2017年，某

妇产医院出台内部规定，要求院内员工参加院内

微信朋友圈推广，并对员工每日推广的信息和转

发量进行考核，未达标者以每人200元的标准进行

扣除。2017年7月至2021年8月，陈某因未按照要求

参与转发被该院扣除1万元。

　　2021年8月30日，某妇产医院以陈某未遵守公

司文件规定、未完成交办工作任务为由，向陈某发

送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并于当日与陈某解除劳

动合同。后陈某申请仲裁，请求某妇产医院支付扣

发工资、加班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仲

裁裁决由某妇产医院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

金和少发工资。由于双方均不服仲裁裁决，故诉至

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

　　法院认为，陈某到某妇产医院从事驾驶员工

作，双方劳动关系依法成立，某妇产医院应当及

时足额向陈某支付劳动报酬。某妇产医院因陈某

未在朋友圈转发推送相应链接扣减陈某工资，且

基于同样的理由解除了与陈某的劳动关系，扣减

工资及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合法应当由某妇产医

院承担举证责任。某妇产医院为此出示了经过总

经理办公会3名成员讨论通过的《某妇产医院关

于常规开展全员微信链接推荐活动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有关劳动

报酬、工作时间、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

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时，应当经

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

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并将

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公示或者

告知劳动者。现某妇产医院并未举证证明上述规

章制度通过民主程序制定并向包括陈某在内的

员工进行了公示或告知，基于该规章制度减少陈

某的劳动报酬并解除与其的劳动关系，不具有合

法性。据此，一审法院判决某妇产医院补发工资1

万 元 ，并 支 付 违 法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赔 偿 金

50809.6元。

　　某妇产医院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劳

动法相关规定，职工代表大会是依据法律行使职

工民主管理的权力机构，职工通过参与协商的方

式对用人单位的重大事项进行监督管理。经职工

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是用人单位制定或修改某些重

大事项时的必经程序，未经该法定程序所制定或

修改的某些重大事项不具有合法性。本案中，上诉

人经总经理办公会讨论制定的《通知》因涉及劳动

报酬和微信朋友圈个人生活，属于直接涉及劳动

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总经理办公会不能替代

职工大会，该会议通过的决议属于单方要求，且上

诉人没有证据证明该制度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

体职工讨论，因此该《通知》不具有合法性。因此，

在被上诉人拒绝履行该制度的情况下，上诉人依

照该制度对被上诉人予以处罚并解除劳动合同，

于法无据。

　　最终，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官庭后表示，劳动关系是保障现代经

济社会运行的一项基础关系，劳动关系的和谐稳

定也关系着社会的和谐发展。随着劳动者对自身

权益的关注以及维权意识的加强，劳动者在提供

劳动的同时也需要其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全面保

护，这也对用人单位合法、规范的管理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微信朋友圈作为社交平台，在人们的生活

和工作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而微信朋友圈

因其具备“熟人”属性和“一对多”的传播模式，

能够实现信息在熟人之间的有效传播。因此，很

多企业将员工的朋友圈作为企业宣传的有效途

径。虽然随着微信的推广，其作为沟通工具的属

性已经远远超过其社交属性，但仍不可否认微

信以及朋友圈具备“私人”的属性。由于个人微

信和朋友圈具有高度的对应性，员工在其发布

的内容上应享有自主决定的权利。劳动法规定，

劳动者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大会、职工代表

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民主管理或者就保护

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用

人单位不能在未与劳动者约定的前提下，强制

要求员工在朋友圈“夹带公货”，该行为不具有

合法性和合理性。

　　同时，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在制

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

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

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

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

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

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因此，若用人单位利用

其强势地位，通过颁布制度的方式，要求员工在其

私人领域发布相关信息，这无异于强制干涉员工

私域自由，员工有权利拒绝。

老胡点评

单位干涉私域自由员工有权拒绝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吴宣

　　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关于珠宝品牌“周

六福”的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法院查明，周六福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六福公司）系“周

六福”等三个注册商标的权利人，核定使用商品类别包括金银饰品、手

镯（首饰）等。案外人香港周六福珠宝金行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系“香港周

六福珠宝金行”注册商标权利人，核定使用服务类别包括广告、替他人

推销等。万某福珠宝商行（经营者郑某一）在其商铺门面招牌、商铺内装

潢及其销售的手镯、戒指等首饰产品、包装上标注“香港周六福珠宝金

行”字样。周六福公司认为万某福珠宝商行侵犯其注册商标专用权，遂

诉至法院，要求其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万某福珠宝商行抗辩认为，其在店招使用的“图片”标识系对案外

人香港周六福珠宝金行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授权商标的合法使用，不构

成对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权，且其具有合法授权，不应赔偿。

　　法院认为，案涉诉争商标均明确指向“周六福”，具备相似的元素构

造，易让消费者混淆。万某福珠宝商行所售商品与“周六福”商标核定使

用的类别相同，其在经营场所门面招牌、商铺内装潢等处使用被诉侵权

标识，具有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属于商标性使用行为。被诉侵权标识

中“香港”是行政区划，“珠宝金行”是行业名称，“周六福”主要起识别商

品来源的作用，与周六福公司享有的案涉三个注册商标的文字完全相

同，仅在字体上有细微区别，可以认定被诉侵权标识与案涉三个注册商

标构成近似。

　　同时，万某福珠宝商行经授权使用的“香港周六福珠宝金行”注册

商标系服务商标，仅限于在核定使用的“替他人推销”等服务上进行使

用，该珠宝商行在自己经营的零售商店使用相关商标不属于替他人推

销，不属于合法使用“香港周六福珠宝金行”注册商标的行为。

　　据此，法院认定万某福珠宝商行在经营活动中使用的“香港周六福

珠宝金行”标识构成侵权，判决郑某一赔偿周六福公司经济损失8万元。

　　法官庭后表示，商标的合法使用应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

的商品为限。根据商标法规定，注册商标的专用权，以核准注册的商标

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该条款要求注册商标的专用权既要以核准注

册的商标样式进行使用，又要以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进行使用，对注册

商标进行变形使用或者超过核定使用的商品进行使用，都不是对注册

商标专用权的合法、正确使用。

珠宝商行攀附名牌
商标侵权赔偿八万

民法典相关规定

　　第五百七十七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千二百四十五条 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

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第一千二百四十六条 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

成的，可以减轻责任。

　　第一千二百四十七条 禁止饲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

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二百五十一条 饲养动物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妨碍他

人生活。

漫画/高岳

物业查表被狗咬伤
未尽义务业主担责

□　本报记者   梁平妮

□　本报通讯员 田光宇

　　

　　刘某某系某小区物业管理工作人员，负责日

常水电费收取工作，李某某系该小区业主。某日，

刘某某在小区楼道内查看电表时，李某某所豢养

的狗突然从屋内冲出并将刘某某咬伤。事后，刘某

某被诊断为上臂损伤，在医院住院治疗22天，共花

费医疗费15140 .91元，双方就损害赔偿调解未果，

刘某某遂诉至龙口市人民法院。

　　李某某主张，刘某某在未提前通知而且明知

其家中有狗的情况下，未采取防范措施就上门收

电费导致被狗咬伤，刘某某自身负有过错。

　　法院认为，李某某对其豢养大型犬类应负有严

格看管、确保安全的义务，事故发生时李某某家门

没有关闭，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对刘某某因被

狗咬伤造成的损失，李某某应予赔偿。最终，结合原

告实际损失情况，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李某某赔偿原

告刘某某医疗费、误工费等合理损失14200元。

配种失败造成感染
产生费用酌情返还

□　本报记者   梁平妮

□　本报通讯员 曲晓梦 杨璐

　　2021年年底，王女士想为自家蓝猫配种，于是

联系了某宠物用品店，店老板承诺200元包配成

功。按照双方约定，王女士将猫咪送到该店，当场

支付了配种费。10天后，店老板通知王女士猫咪配

种失败，要求王女士将猫咪接走，待下次发情期继

续配种，王女士同意并将猫咪带回家中。

　　3天后，王女士发现猫咪感染了口炎，认为很

可能是在配种期间感染，于是联系宠物用品店老

板，要求与其一同到医院对猫咪进行检查。店老板

则认为造成猫咪口炎的原因有很多，自家猫在配

种前做过健康检查，不可能传染口炎，因此拒绝陪

同王女士去医院。后经市场监管局调解无果，王女

士诉至莱州市人民法院，要求店老板退还配种费，

并赔付猫咪治疗费。

　　法院认为，本案中，王女士仅提供了猫咪生病

的照片，无法证实照片拍摄的时间、地点，该证据

不足以证实蓝猫被王女士接走时已生病，更无法

证明是宠物用品店的原因导致生病。结合宠物用

品店提交的配种猫咪健康报告等反驳证据，王女

士要求被告支付治疗费证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

　　同时，关于王女士主张宠物用品店没有活体

经营、给宠物配种的经营权限，要求解除双方合同

并退还配种费用问题。经法院调查，该店营业执照

的经营范围中包含宠物服务，能够证明其与王女

士交易时拥有猫咪配种的经营资质。根据双方认

可的合同履行情况，配种10天仍未成功后，宠物用

品店要求王女士将猫咪接走并承诺另选时间配

种，王女士同意并将猫咪接走，应视为双方就延长

配种时间达成一致意见，合同继续履行。现王女士

明确表示不同意宠物用品店继续提供服务，单方

面要求终止合同，属于违约行为。考虑目前双方已

发生矛盾，宠物配种具有特殊性，若强制履行涉案

服务合同，显然背离了双方签订该合同的目的。故

王女士要求解除合同，法院予以支持，但王女士要

承担因解除合同产生的违约责任。

　　据此，综合考虑王女士的违约情形、宠物用品

店的合同履行情况，法院判决宠物用品店返还给

王女士配种费用100元。

出售宠物患有疾病
相关费用均须赔付

□　本报记者   梁平妮

□　本报通讯员 曲晓梦 樊依

　　

　　2022年1月，小美花费1000元从某宠物店买下

一只4个多月的银渐层宠物猫，并支付了疫苗费

用。双方虽未签订书面的宠物买卖合同，但该宠物

店的微信朋友圈封面写有承诺：购买到爱宠后须

当天做检测，如健康有问题可全额退款，如当天不

做检测，后期出现问题概不负责。两天后，小美支

付运费后收到宠物猫，并对宠物猫进行了猫瘟检

测且结果异常。次日，小美又对猫进行复查，最终

确定涉案宠物猫未患猫瘟，但患有肺炎及滴虫感

染。其后，小美与商家协商退猫退款事宜，并花费

运费将宠物猫退还商家。但商家只退还购猫和疫

苗费用，拒绝退还检查费用和来回运费，小美便将

商家诉至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

　　庭审中，宠物店辩称宠物猫无病，可能因接种

疫苗存在检测误差，并提交了2022年8月某宠物医

院粪便常规化验单一张，内容显示被检测的银渐

层猫各检测项目结果正常。且小美提交的检测报

告中载明的猫品种是东方长毛猫，与其出售的涉

案宠物猫不一致，并称猫未患有猫瘟就不算有病。

对此，小美称该宠物店的检测时间距离自己购买

的时间已过去了7个月，不能证明宠物店在1月份

出售涉案宠物时不存在滴虫感染的情形。另外，因

其之前在宠物医院检查建档的宠物猫是东方长毛

猫，故在对涉案宠物猫进行检查时未重新建档，仍

以之前宠物猫的档案信息记录检查内容，且退猫

的真实原因是涉案宠物猫患有肺炎及滴虫感染。

　　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

行自己的义务。首先，针对涉案宠物猫接种疫苗后

48小时内进行检测容易出现误诊的注意事项，被

告未能举证证明在首次检测前曾告知过原告。其

次，原告对涉案宠物猫的相关检测报告中载明的

猫品种虽与涉案宠物猫不符，但结合当日原告向

被告发送的检测视频，被告并未提出异议，以及被

告当庭认可检测视频及检测报告真实性的事实，

故认定上述检测报告系对涉案宠物猫的检测结

论。原告对涉案宠物猫进行检测、结果异常后于次

日对涉案宠物猫进行复检，均属于符合双方交易

约定内容的行为，因涉案宠物猫存在肺炎及滴虫

感染，双方的买卖合同已解除，故判决被告向原告

赔偿原告检测费及来回运费。

狗未拴绳被车撞伤
双方过错按责赔偿

□　本报记者   梁平妮

□　本报通讯员 耿淑芸

　　

　　王女士带着自家柯基犬在广场旁边的马路散

步时，看到车辆行人渐少，便松开了牵引绳。此时，

薛女士开车驶来，与正在撒欢的小狗撞到了一起。

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薛

女士负全部责任，王女士无责任。

　　狗受伤后，王女士花100元雇电动三轮车拉去

宠物诊所进行治疗，因狗受伤严重，宠物诊所外聘

医生对狗进行B超检查及手术，治疗7天，花费医疗

费11970元。薛女士的车辆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交强

险和商业险，因双方协商不成，王女士向招远市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交通

费共计13580元。

　　法院认为，本次事故中，交管部门出具的责任

认定书载明涉案事故车辆致狗受伤，薛女士作为

车辆驾驶人，驾车行驶时应负有注意义务，由于未

能对随后出现的涉案犬只及时避让，故应当对此

次事故承担相应责任。薛女士驾驶的事故车辆在

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险，在保险期限内投

保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王女士因犬受伤发生的相

关费用应属于财产损失范围，对此被告保险公司

有义务在保险限额内承担给付责任。

　　此外，王女士饲养的犬只无人牵领，导致薛女

士驾驶的车辆与犬只相撞，对损害后果的发生王

女士亦存在一定过错，其对此次事故应承担同等

责任。对王女士合法合理的损失，法院依法予以支

持。最终，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

内赔偿王女士财产损失6985元。判决后各方均未上

诉，保险赔偿已赔付到位。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饲养宠物的人

越来越多，宠物网购、配种等市场持续升

温。与此同时，宠物配种失败感染、商家出

售带病宠物、宠物伤人等乱象也时常发生，

不仅伤害动物、损害消费者权益甚至危害

他人人身安全，也严重影响到宠物市场的

健康发展。

　　针对宠物市场现状，《法治日报》记者

梳理了近年来山东省烟台市两级法院审理

的几起涉宠物纠纷案件，以期通过以案释

法，进一步引导社会公众树立依法养宠、合

理消费意识，为宠物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划

出法律红线。

□　本报记者   黄辉

□　本报通讯员 王天星

　　男子隐瞒已婚与他人同居生子，且以夫妻名义生活，是否构成重婚

罪？近日，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特殊的刑事案件，一审以

重婚罪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七个月。

　　法院查明，刘某与原配周某结识相恋，并在吉水县阜田镇人民政府

办理婚姻登记，婚内育有二子。此后，刘某独自前往广东省中山市工作，

并称自己已离异。工作期间，刘某与徐某相恋，二人同居后生下女儿刘

小某。此后，刘某与徐某长期在中山市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彼此以夫

妻相称，虽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但双方亲友均认为其二人为夫妻关

系。2022年10月，刘某经民警电话通知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在侦查阶段自愿认罪认罚。

　　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某尚未与周某解除婚姻关系，又与徐某以夫妻

名义长期共同生活并生育小孩，违反了我国一夫一妻婚姻制度，其行为

触犯刑律，构成重婚罪，应予惩处，依法承担与其罪责相适应的刑事责

任。考虑被告人刘某的犯罪事实、量刑情节，法院决定对其从轻处罚，遂

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庭后表示，对于事实婚姻与同居关系，在1994年2月1日民政部

《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依据《婚姻登记办法》未办理结婚

登记手续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是夫妻关系的，可认定为

事实婚姻关系；在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

后，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理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按同

居关系处理。

　　根据刑法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

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具体在本案中，被告人刘某在已婚

的情况下，又与他人发生同居关系，符合重婚罪的构成要件，遂依法被

判定为重婚罪。

隐瞒婚姻同居生子
构成重婚获刑七月


